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 2025 年度审计报告

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对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贵州百灵”）2025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带强调

事项段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天健审[2026]8-543 号）。根据《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

涉及事项的处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

司独立董事对 2025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出具专项说明如

下：

一、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详细情况

1、如审计报告中“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段（一）所述，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贵州百灵用于生产某种苗药产品主要原材料账

面余额 21,222.15 万元，跌价准备 5,856.95 万元，账面价值

15,365.20万元。由于某种苗药产品是医院试剂只能在部分医院使用，

2024 年度实际销量及增长率与贵州百灵公司的预计销售量及增长率

相差较大，实际耗用量低于预计耗用量。同时该原材料库龄较长、市

场上无可比产品参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无法就该原材料的可变现净

值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2、如审计报告中“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段（二）所述，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贵州百灵开发支出项目“重组人内皮抑素注射

液项目”账面余额 5,597.00 万元。由于贵州百灵与开发支出项目“重

组人内皮抑素注射液项目”项目的技术转让方就原技术转让合同发生

产生经济纠纷并提起上述。目前该案件由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回安

顺市中级人员法院进行重审。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无法就该开发支出项

目的未来研发可行性、可变现净值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二、公司独立董事意见及拟采取措施的建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带强调事项

段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审计报告内容客观反映了

公司实际，揭示了公司面临的风险，我们同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

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提请董事会和管理层积极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妥

善处理相关事项，提高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维护公司全体投资者的

利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

等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将持续关注上述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进展

情况，并将积极督促公司管理层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尽可能消除保留

意见涉及事项的影响，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拟采取的措

施包括：

1、由于公司某种苗药产品主要原材料为发酵曲类饮片，属苗药



特色原料，国家药品标准及地方炮制规范未对该类发酵曲类饮片设定

统一强制有效期。根据国家药监局《中药饮片标签管理规定》（2023

年第 90 号），中药饮片保质期由生产企业依据稳定性研究结果自主

确定并标注。该原料已纳入地方标准，且正用于新药申报三期临床，

执行法定质量标准，库存持续抽检合格，无质量报废的法定或事实依

据。库龄本身不构成减值判断的充分审计证据，公司独立董事亦无法

仅依据库龄作出可靠判断。

建议：建议公司聘请具备资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结合产品研发

进展，定期对该原材料进行减值测试。

2、由于项目所涉诉讼未终审，截止 2025 年度报告披露日，无生

效判决、无执行裁定，属于不确定性事项。按会计准则要求，未决诉

讼在结果未确定前，不应确认损失或者负债，但是应进行相应披露工

作。审计保留意见的核心是暂时无法确认，独立董事同样无法预判判

决结果，无法确认对财务数据的相关影响。

建议：公司对项目诉讼情况的重要进展进行及时、完整的披露，

同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在重要节点上按照会计专业谨慎性的

规定作出相应的会计处理。

基于上述情况，公司独立董事基于自身的专业作出了保留同意意

见，独立董事始终认为该决定是站在公司整体利益基础上而得出的结

论，有利于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

上述措施不构成对投资者的承诺。公司独立董事提醒广大投资者

理性、正确评估该事项对公司的影响，谨慎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说明。

独立董事：胡坚、杨明、张洪武

2025 年 4月 27 日


